
半地缘联结：社区自组织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实现逻辑

———基于 S 市 D 镇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考察

吴　 磊　 　 李明昱

　　摘　要：村改居社区作为城乡融合发展交界的特殊地带,既保留着基于地缘因素形成的邻里群体,具有乡土

社会的底色,又享有城市公共服务权利,属于城市社区,需要适应城市发展需要。 然而,村改居社区治理常常面临

土地权属模糊、人口结构倒挂、公共资源短缺等多重矛盾,治理效能亟待提升。 如何在产权复杂、资源不足等条件

约束下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是当前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的核心议题。 在实践中,一些村改居社区自组织在党建引领

下通过强化自下而上的资源联结和组织动员而形成的半地缘联结运作逻辑为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提供了可行路径。
半地缘联结的行动逻辑强调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充分发挥村改居社区自组织的地缘优势,推动治理资源整合共享

和关系网络的转化重塑,触发利益相关方的互动与合作,实现行动主体、社区资源与治理事务的有效联结,从而提

升基层治理效能。 为更好促进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效能发挥,应当充分认识社区自组织在联结主体、汇聚资

源和传播共识中的积极作用,挖掘居民骨干资源并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同时加强资源配置和制度保障,为构建

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基层治理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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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近年来,我国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仍面临“碎片

化”“内卷化”困境,并集中表现为政府治理与居民

自治互动手段滞后、居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资源投

入与治理产出不对称、公共事务冷漠化与生活私人

化并存等问题。 社区自组织作为由居民自发组建的

社区社会组织,因其自身独有的公益性和草根性能

够满足居民多元化利益诉求,能够促进社区成员的

沟通协调和社区资源的整合,充分激发并增强居民

的权利意识、参与意识[1] 。 可以说,通过培育社区

自组织应对日益增多且愈加复杂的基层多元共治问

题,是当前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议题。 把

握好治理模式预设性与治理情景生成性之间的张力

则是剖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逻辑的关键[2] 。
考虑到既有研究缺少对自治氛围较差的社区背景研

究,故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村改居社区中建立的

社区自组织。 这里的村改居社区主要是指城市化进

程中伴随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和土地非农化而产生的

社区,其在空间上主要位于城市中心区以及被纳入

城市规划范围的城郊地区[3] ,同时此类社区也是目

前我国城市更新项目以及城中村改造建设项目的重

点对象之一。 村改居社区作为城乡融合发展交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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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地带”,一方面,仍然保留着基于地缘因素形

成的邻里街坊关系,有着乡土社会的底色;另一方

面,其被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亦需要以现代社区的应

有品质适应城市社会发展。 以上海市为例,在近几

年新启动的“两旧一村”改造城市更新项目中,多数

社区仍存在农村集体经济时期的业缘关系以及土地

权属模糊等历史遗留问题,同时还面临人口结构倒

挂、公共资源短缺等现实矛盾。
针对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这一议题,学界

基于不同视角进行了诸多有益探索。 宏观层面,学
者们关注“国家—社会”场域下的社区自组织参与,
探析了社区自组织通过采取多种方式将居民需求与

相关行政职能机构联系起来,实现“国家—社会”关
系维度上的“双向嵌入”,并在两种力量的共同影响

下形成独特的“授权式动员模式” [4] ,进而实现政

府和社会的“共同进化” [5] 。 微观层面,既有研究

侧重于讨论社区自组织在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发

挥,普遍肯定了社区自组织在塑造居民主体性、构建

社区协商议事制度和营造社会治理共同体[6] 等方

面所具有的实践功能。 已有研究完整展现了社区自

组织在实践中的主体形成、关系呈现和功能发挥,分
析了社区自组织在基层公共事务解决中的积极作

用,但对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缺少

深入探讨。 除此之外,既有研究在描绘社区自组织

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图景时,大多都是聚焦于拥有

良好居民自治传统的社区,而忽视了对于社区异质

化程度高、治理结构分散和居民参与意识淡薄的治

理情境中社区自组织行动策略的探讨。 美国公共管

理学家奥斯特罗姆在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中明确

提出,清晰界定资源边界是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首

要原则[7] 。 借鉴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理论,我们不免

产生新的疑问,即在没有明确公共资源边界的情况

下,社区自组织是如何在实践中凭借组织的平台优

势联结居民与基层自治组织,以应对社区治理背景

复杂多变的挑战,进而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的? 同

时,它又是如何推动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并促

进治理成效“从无到有”的?
为解答上述疑问,本文通过对 S 市 J 区 D 镇推

行村改居社区物业服务市场化的个案分析,力图呈

现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并产生治理绩效的动态

过程,即社区自组织在面对产权复杂的历史遗留问

题以及治理资源不足、制度规范缺位的困境时,如何

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及时回应群众服务需求,重塑成

员身份认同,助推实现居民有序参与、社区环境有效

改善和治理有章可循的“三有”治理成效。 此外,本
文尝试将现有关于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研究

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相结合,
将国内基层社区内普遍存在的地缘社会关系操作化

并展开对比,在剖析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实践

逻辑的基础上,构建半地缘联结的整合分析框架,以
期为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

借鉴。

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

(一)关于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既往

研究

自组织是协同学中的一种状态,赫尔曼·哈肯

认为:“如果系统的组分按照内部的某种规则形成

具有特定结构又相互协调有序的结构,我们便说系

统是自组织的。” [8] 我国学者将自组织的概念引入

社区研究,认为这类组织在没有受到外部强制干预

和指令的情况下,能够通过社区成员的合作治理,达
成自我维系。 相比于注册登记类的社区社会组织

(如社区基金会等),社区自组织的规模往往比较小

且组织较为松散,但其组织成员能将来自居民个体

的、自发的诉求进行转化,并以组织化形式参与到社

区治理过程中,进而调动社区内生动力,培育社区社

会资本。 因此,在实践中社区自组织往往能够呈现

出较高程度的居民自治性[9] 。
国内外学者关于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过程

的研究主要分为功能嵌入论与行动者互动论两种研

究路径。 其中,功能嵌入论主张社区自组织具有有

效培养居民自主解决公共事务的能力,其通过巧妙

动员和社区资源统筹可以在实现组织管理主体性的

同时促进社区规则衔接[10] ,即将居民团体互动形

成的社群规范逐渐发展为社区治理中的互惠机制、
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同时也包括形成社区内部

“自我修正”和“自我维系”的各种制度和规范[11] 。
但这种研究逻辑侧重于探讨自组织嵌入社区事务的

治理过程,忽视了对于自组织与居民等社区多元主

体深层次互动的刻画,模糊了社区自组织在社区协

商机制构建中所凸显的表达性功能,且较少关注微

观基层治理场景,如居民需求回应、社区资源配置

等。 行动者互动论则关注到了社区治理中公共性互

动秩序的生成性与延续性,强调治理主体间的共享

理解与情感认同[12] 。 该研究路径认为,社区自组

织参与社区治理并非一种简单的组织功能发挥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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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其本质上蕴含着复杂社区利益相关者的互动行

为,包括运用策略达成组织目标、形成组织运行主体

性甚至影响政府决策等[13] 。 也就是说,在共同体

理念引导下,社区居民能够通过自组织行动产生独

特的社区传统和社区精神,且这种行动在激发行动

者能动性、形塑社会关系网络和公共动员中具有独

特优势[14] 。 社区自组织形成和运作的关键在于社

区自身拥有基本的社会资本存量并存在为群众服务

的带头人和骨干力量,唯此,才能在社会关系网络中

形成以群体认同为基础的参与动员。 但是,行动者

互动论的研究路径对社区自组织究竟通过何种具体

方式塑造社区社会资本并影响居民参与的探究还不

够深入。
概言之,上述视角都未能充分解释社区自组织

参与基层治理的内在逻辑与核心机制,且对于如今

社区面临的治理困境尚未提炼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

回应性理论框架。 对于处于不同社区治理场景下的

自组织,其参与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是否存在差异?
在面对社区成员的异质性诉求和公共资源不足的条

件约束下,社区自组织如何有效汇聚和配置各类治

理资源以及如何充分利用组织优势将有限的资源转

化为治理效能? 这些疑问都有待进一步解答。
(二)地缘联结: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理

论借鉴

学界普遍认为信任、规范以及熟人网络的社区

社会资本对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具有关键作用。
即,由社区精英组成的社区自组织凭借其社会关系

网络的延伸,有利于提升其与其他组织进行资源交

换的可能性,打破社区物理空间中的交往壁垒,带动

更多居民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协商和决策。 这种以

社区认同为基础的自组织动员,与费孝通先生所说

的乡土社会中地缘社会关系[15]具有完整的内在契

合性。 首先,长期聚居在一地的居民在共同的生产

生活中频繁互动,由此产生的地缘信任感能够促使

人们以地理位置作为联结纽带而形成亲密社群;其
次,过去生活在同一地理范围内的人们有着共同居

住、生产和娱乐的经历,容易形成人情互助、利益合

作的地缘网络,进而凝聚具有公益导向的集体共识;
最后,同一区域的社区成员们在日常生活中会下意

识地遵从并践行相应的地缘规范,使社区公共性得

以维持和再生产,从而在弱控制情境下实现基层社

会的自我管理和独立运作[16] 。 虽然城市化进程不

可避免地带来了地缘关系的变迁,但这种乡土性地

缘社会关系仍以某种非正式制度的形式部分地存续

于现代城市的村改居社区、动迁老旧社区以及农村

自建房聚居区中,生动彰显了我国基层治理情境不

同于西方社会的实践特色。
由于一些历史遗留原因,上述社区的产权复杂

性问题经常导致公共设施维修经费申请难、管理措

施实施难、物业服务责任划分难等治理困境,但同时

该类小区也因其熟人网络活跃、群体凝聚力强以及

居民间信任度高等,在组织集体行动方面具有优势,
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政策的执行成本[17] 。 因

此,不同类型社区治理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必须重视

社区内部非正式规范和地缘社会关系在公共事务中

的功能和作用,重新思考村改居社区治理情境下社

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生成机理和实现逻辑。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对已有地缘社会关系

的内涵进行把握和延伸后,立足村改居社区的现实

治理情境,初步构建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地

缘联结分析框架,尝试从具体运行机制层面深化对

于社区自组织“地缘关系” “资源编排” “公共性塑

造”等的研究。 具体而言,社区自组织的地缘联结

参与逻辑是指在基层党建引领下和保留一部分传统

地缘交往网络的基础上,由社区骨干力量组成的社

区自组织以回应居民诉求为行动导向,通过灵活运

用信任、社交网络和内部规约等形式的地缘社会关

系,实现与相关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并促进行动主

体、治理资源与社区事务的有效联结,进而推动组织

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如图 1 所示)。

图 1　 地缘联结参与逻辑的初步解释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个案研究法,对 S 市 J 区 D 镇村改

居社区内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跟踪分

析,能够较好弥补现有截面式比较研究方法对研究

对象连续性关注不足的缺陷。 具体而言,本研究尝

试从历时性角度出发,通过完整描摹案例的发生过

程,力图呈现社区自组织的行为特征及其系统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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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主体的内在互动关系,并基于对经验现象的归

纳、演绎与反思,挖掘和更正价值性知识,为更深层

次地理解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情境提供

具体依据[18] 。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案例的研究方

法侧重于进行过程理论化的解释,有利于深入分析

社区自组织培育发展过程中各行动主体的角色功能

及其在各阶段的互动过程、行动成效,通过明确地缘

关系在社区场域的嵌入路径,识别和归纳社区自组

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二)案例选择

由于历史遗留原因,S 市 J 区 D 镇拥有 23 个村

改居社区,其因公建配套不足,基础设施老化严重而

面临小区环境脏乱差、卫生费欠缴、社区矛盾频发以

及物业管理缺失等治理难题。 近年,D 镇通过出台

物业服务市场化方案和培育社区居民自治管理委员

会(下文简称“自管会”),一一破解了上述社区治理

难题,创新性地探索出一套村改居社区第三方物业

托管治理模式,在获得大量媒体关注报道的同时,也
得到来自当地基层政府的一致肯定。 尤其是从

2017 年 D 镇第一个社区自管会成立到 2023 年近八

成社区实现市场化物业企业入驻,该镇村改居社区

物业服务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居民自治能力明显提

升。 该案例从选定试点、制定方案到社区自组织运

行取得成效再到制度体系再修订的整个治理过程连

续而有效,为我们研究基层政府解决村改居社区治

理困境的具体行动机制以及观察社区自组织参与基

层治理创新的过程提供了较为完整的素材。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经验资料是基于 S 市 J 区 D 镇村改居社

区物业服务市场化项目展开。 2023 年,研究团队承

接了 J 区委组织部的“美好社区先锋行动”基层社

会治理赋能项目,具体过程主要分三个阶段:第一阶

段是 2023 年 3 月至 4 月,项目启动伊始,团队成员

访谈了 J 区房管局以及 D 镇党委、镇政府、镇城建

办、党群办等单位领导和工作人员,考察村改居社区

引进第三方物业后的运行情况。 第二阶段是 2023
年 5 月至 6 月,团队深入多个村改居社区进行实地

考察,就社区自组织运行情况面向社区居委会人员、
物业负责人、居民代表、自管会成员、楼组长等开展

深度访谈,共计 48 人次。 第三阶段是 2023 年 7 月

至 12 月,团队成员开展社区入户调研,通过面对面

深度访谈收集居民诉求,并作为外部专家多次受邀

参与 D 镇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项目推进会。 本

文中出现的地名及人名均作匿名编码处理。

四、村改居社区自管会参与
社区治理的案例分析

　 　 现实瓶颈困扰治理效能提升,治理难题呼唤新

的行动主体。 在党建引领下,D 镇党委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自身能动性和党员示范性,建立起以社区

自组织为载体的基层协商联动网络,推动社区各行

动主体基于共同利益采取集体行动。
(一)三重困境:村改居社区的治理难题

由于历史遗留问题,D 镇有近 30 个小区未能办

理房屋产权证,其中大部分小区的房屋类型是农民

自建房、商品集资房,由于这些小区自身建设规模较

小、建设年限较久、产权结构复杂等原因,长期以来

是由政府托底的物业公司在小区内提供基础物业服

务,社区长期存在诸多治理难题。 一是居民“苦不

堪言”。 由于早期住房规划设计较为简单,没有设

置公共设施维修基金,针对小区内公共设施老旧损

坏等问题,物业公司由于缺乏经费支持,常常无法及

时解决。 因此,部分居民不满物业服务,拒交保洁卫

生费,且居民卫生费缴纳比率逐年下降。 二是物业

公司“入不敷出”。 物业公司负责多个小区的物业

管理工作,但是政府补贴有限,员工缺乏工作积极

性,而且随着人工成本和各项材料费用上涨,公司只

能通过裁员来减少人工成本,这进一步导致小区物

业服务质量逐年下降。 三是政府“吃力不讨好”。
面对居民不满和财政压力的双重困境,政府不仅要

对向村改居社区提供物业服务的托底物业公司进行

补贴,还要对老旧小区基础公共服务设施进行修缮,
承受着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2017 年以前的村改居社区虽然也会收取

相应的保洁卫生费,但是居民基本上都不会交,
由于小区特殊性质,无法对长期不交的居民进

行约束。 2016 年 9 月底,新一届政府班子进入

社区听取居民意见,其中 99.9%的意见都是针

对物业管理和小区治理问题。” (D 镇党委委

员-WP,2023322)
面对日益严峻的社区治理困境与管理难题,

2016 年 D 镇政府决定采取相关措施,探索“村改居

社区”物业管理市场化的道路。
(二)行动主体联结:社区自组织的建立

1.党建引领机构组建

由于村改居社区无法通过成立业委会选聘市场

化第三方物业服务公司,在经过充分调研后,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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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D 镇党委牵头成立村改居社区物业服务市场化

工作专班,指导镇城建中心出台《无产权小区物业

服务推行市场化管理试点方案》,以规范第三方物

业前期招标与后期管理等流程,并委派镇房管所推

进市场化物业公司的选聘工作。 考虑到村改居社区

无法选聘市场化第三方物业公司的问题,D 镇的社

区党委多次组织居民大会,张贴宣传告示,广泛征求

群众意见,充分做好前期调研准备工作。 之后,在选

定的试点小区内参照一般小区业委会成立流程,通
过成立筹备组、自荐和他荐的方式推选出热心于社

区公益事业的党员骨干和小区居民作为候选人,召
开居民大会,投票成立居民自治管理委员会。

自管会成员往往位于人际互动网络的关键点,
能够通过情感号召和人情交往等方式不断建立和积

累网络间具有协作性的内部社会资本,将非正式规

约与社区网络联结起来,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在项目前期调研中,镇政府发现村改居社区居民动

迁前大多居住于同一个村庄,各小区选举出的自管

会成员都是已经退休的社区老住户,很多还同时兼

任了楼(居民)组长、党小组长,还有的是之前村里

的老干部或老党员。 他们与社区居民保持良好的交

往关系,并在社区内部具有较高的威望。 因此,镇政

府希望借助社区党建平台,利用社区保留下来的传

统地缘关系,鼓励自管会成员在社区中开展实务性

工作,同时发挥自管会在沟通协调、情感联结方面的

优势,激发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积极性。
在村改居社区成立自管会初期,大部分居民对

于新引入的市场化物业服务并不“买账”,仍然集体

抵制卫生费缴纳,上缴率仅达 10%左右。 面对这种

情况,自管会在社区党委指导下多次组织召开居民

协商会议,并连续多日逐户走访沟通,向居民耐心解

释,部分居民才开始主动缴纳卫生费。 最终,村改居

社区卫生费上缴率达 90%以上。
　 　 “这个小区居住的很多都是从前村中的老

住户,自管会成员有好几位都是村中的老党员

了,平时还总是会尽心尽力地主动协助我们居

委会去承担居民的沟通工作,甚至还会挨个上

门去说物业的‘好话’,方便物业公司收缴卫生

费,居民们有时候碍于面子,也不好意思再拒绝

了。”(T 居委会党总支副书记-YHR,2023322)
2.搭建社区网络

在治理实践中,自管会主要围绕社区事务进行

协商沟通,其成员往往是由居民推选出来的农村党

员干部,他们在小区居住年限较长,拥有良好的群众

基础。 自管会成员常常能关注和传达居民诉求并辅

助决策,在搜集居民诉求后进行判断,及时反馈给物

业公司或居委会工作人员,推动解决治理难题。
　 　 “我们在收到居民反馈的问题后,一般是

要看是什么事情的,如果说是物业所管辖的事

情,比如管道堵塞这类问题,我们会把物业负责

人电话给他,让他们自行协商进行上门维修;如
果是小区环境治理的问题,我们会去现场拍照

后反映给物业,并督促他们进行整改。”(J 居民

区社区自管会成员-QAY,2023518)
村改居社区历史遗留问题多,居民身份多样。

在面对频繁出现的“飞线”充电、违章搭建、毁绿种

菜等治理难题时,自管会在居委会的带领下与社区

居民等相关主体形成治理合力,共同完成小区环境

的综合整治工作。 例如,针对小区内违章搭建问题,
居委会首先召集自管会、物业公司一起沟通和制定

实施计划,在明确各自职责后,互相配合进入小区开

展工作。 当整治工作遇到困难时,自管会与基层党

组织联动,邀请街道执法部门干部进行现场指导,寻
求工作建议和执法力度保障。 此外,自管会成员凭

借其多年群众工作积累形成的社区协商网络,在与

物业公司及居委会密切配合中完成传达与落实政策

规章等工作,尽可能地实现“公共事务不出小区”,
极大缓解了居委会的协调压力。 在此背景下,超过

50%的居民愿意出席和参与小区议事会并主动表达

自己的意见,这显著提升了群众自治水平。
(三)社区资源联结:社区自组织的参与过程

社区自组织能够准确把握村改居社区综合发展

中主体、实体资源及社会资本等的特征与属性,并在

实践中对区域内空间资源与技术资源加以合理匹配

和利用,显著提升了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1.动态编排资源

社区资源类型多样,如何有效统筹和配置各类

资源是基层治理的关键议题。 社区自组织作为社区

资源和利益相关者协调联动的主体,其成员对于社

区基本情况最为熟悉。 因此,一方面,自管会利用地

缘关系锚定各种关系性资源,并通过主动争取、动
员、协调和优化等方式将获取到的资源进行重配和

统筹,从而巧妙化解社区事务与资源不对称的治理

困境;另一方面,自管会充分利用各种沟通机会,向
上级部门反馈困扰居民的现实问题,如小区充电桩

的选址与安装、社区活动室的装修翻新、道路优化布

局等,并为提升空间资源使用效率出谋划策。
　 　 “自管会的叔叔阿姨们总是能够发现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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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事情,比如最近社区内正

在进行老旧小区改造项目的施工,我们在与自

管会成员沟通协调改造具体项目时,听取自管

会成员意见后又申请新增了方便老人上下楼的

楼梯扶手、小区路灯等硬件设施的修缮项目。”
(Z 居委会党支部书记-GCF,2023427)
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中,自管会在社区党

组织领导下,与居委会、物业公司协调确定社区非常

态防控主要任务,广泛动员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组建

社区志愿者队伍,圆满完成非常艰巨的社区防控工

作。 为实现社区志愿者队伍常态化运行,经过自管

会成员的沟通协调,近五成社区居民积极报名参加

志愿活动,以卫生志愿者、安全志愿者、垃圾分类督

导员等身份定期定时在小区内开展志愿服务,这在

改善小区居住环境的同时,也增强了居民积极参与

社区治理的共同体意识。
2.情感治理调适

由于在年龄结构、家庭情况、文化习惯、社会资

源等方面的差异,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尽

相同。 村改居社区居民大多保留着传统农村注重权

威、道德的生活理念和情感治理模式,这极大促进了

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 社区自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其

中的老党员、老干部既掌握基于熟人社区产生的关

系资源,能够获得社区居民的认可与配合,又熟悉行

政规则和动员模式,可以将存在于不同社会网络之

间的社会资本进行选择与重构,以实现制度性的行

政治理逻辑与灵活的情感资本之间的有机结合,通
过发挥行为约束和情感聚合的不同功能有效规避刚

性治理方式的弊端。
社区居民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对基层治理方式

的灵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了实现供需的有效

平衡,就必须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手段。 例如,针对小

区内出现的不文明养犬、楼道堆放杂物以及“飞线”
充电等现象,社区自管会成员采取理性劝说和情感

沟通的方式,耐心劝导居民遵守社区规范,向居民指

出这些行为可能带来的安全隐患。 此外,社区自管

会成员还会采用相对柔性的方式,积极宣传和落实

上级政策要求,这既能够减少居民的抵触情绪,还有

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因为我平时与居委会以及物业公司的人

员交流还是蛮多的,他们有很多工作的难处我

们都很理解,也愿意协助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情。 我们在这里生活工作了 20 年,这里的居

民也都是‘知根知底’的老熟人,有些需要通知

的事情我们在早起锻炼身体或者结伴买菜的时

候顺口就说了,邻里间聊天时互相多提醒一下,
大家就会稍加注意的。”(X 居民区社区自管会

成员-SAY,20231219)
(四)治理事务联结:社区自组织的规范重组

社区自组织成员除了协助居委会及物业公司开

展日常工作,还能够凭借居民对自组织的可靠性认

可与信任,作为集体利益代表以制度化方式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的决策,推动社区场域内制度性社会资

本与情感性社会资本的转化,促进社区自组织运作

规范化。
1.参与制度创制

制度创制是协调多元价值冲突和建构包容性、
灵活性管理体制的过程,也是实现基层政府依据制

度理性“合理性”治理规则内化成为社区成员认同

的“支持性”制度的关键所在。 随着村改居社区市

场化物业管理项目的不断推进,各小区物业服务质

量得到明显改善,居民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不断增

强。 为进一步巩固项目成效,2023 年年初,D 镇政

府牵头组织村改居社区物业考核制度修订工作,举
行了多次由自管会成员、居委会成员共同参与的项

目推进讨论会,在详细了解和总结自管会运作现状

和困境的基础上,出台《D 镇物业服务管理考核办

法》《D 镇无产证小区物业市场化管理办法》 《D 镇

无产证小区自管会运作规则》等制度规章,以进一

步细化村改居社区市场化物业管理方案,明确自管

会的职责范围和补贴手段,并将社区自管会物业服

务评价的权重比例从 10%提升到 30%。 社区居民

满意度测评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促进物业公司入驻、
运行和后期考核流程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从而持续

提升物业公司社区管理服务水平。
　 　 “今年我们在充分调研讨论后出台《无产

权小区物业市场化管理办法》,完善物业季度

实效测评制度,将自管会参与市场化物业服务

考核的比例提高到 30%,对于测评得分较高的

物业企业给予现金奖励,对于测评得分较低的

物业企业采取减少补贴比例甚至约谈等措施,
严格根据考核结果来判断第二年是否续签物业

服务合同。 同时,加强城建中心对承接村改居

社区物业服务方的日常管理服务的监督巡查力

度。”(D 镇房管所所长 Y-YL,2023322)
2.社区协商议事

在实践中,社区精英能够将社区公共制度资源

加以利用并形成不同的策略选择,进一步推动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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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居民自治。 自管会针对组织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合

法性不足、居民消极参与等情况,创新性地提出定期

举办社区协商议事会议,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支

持下村改居社区建立每月社区例会制度,定期邀请

自管会成员、居民代表、居委会人员和物业公司等多

方代表共同出席。 社区例会一般由物业经理汇报上

一季度工作情况,再由自管会代表居民向大家征询

相关建议,并在社区党员的组织下针对居民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与讨论,最终形成社区议题解决方案。
　 　 “由于自管会自身的平台和资源有限,我

们听从了自管会成员的意见,决定依托社区基

层党组织的平台和社区自组织成员们一起组织

每季度各方代表都参加的群众见面会,希望通

过这样交流会的方式让居民知道社区和物业这

段时间都有做什么事情,方便彼此之间更加理

解、支持,能够积极配合工作。”(T 居民区社区

服务站站长 Y-YXQ,2023419)

五、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
治理的实践逻辑

　 　 通过以上案例分析可以发现,D 镇政府在面对

无制度规范、无资源支持和自组织无合法性地位的

半失管老旧小区治理困境时,通过发挥基层党建的

制度势能推动村改居社区治理从“被组织”到“自组

织”,以社区自组织为关键纽带,带动多元行动主体

参与到社区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形成了居民有序

参与、环境有效改善和物业管理有章可循的“三有”
治理效能。

在 D 镇村改居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自组织的

成立及其行动策略的选择都受到所属社区类型、治
理主体、治理资源以及治理事务等因素的综合影响,
并呈现出具有半地缘联结特点的基层治理实践

样态。

(一)半地缘联结的概念及内涵

随着城镇化和人口广泛流动而带来的物质空间

转型,传统地缘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解构与重

组,并逐渐由此呈现出一种新型的地缘治理类

型[19] 。 本案例中的村改居社区居民在从传统乡村

社区向现代社区的转变过程中,形成了一种介于传

统地缘关系与现代社区利益之间的半地缘半利益共

同体,它一方面保留了传统乡土社会的地方性伦理

和地缘认同感,另一方面又受到来自现代城市文明

的集体规则意识与公共价值理念的影响。
具体而言,首先,D 镇村改居社区虽不同于以宗

族形式聚居形成的村落共同体和以家庭形式居住的

散户社会,但其大多数居民来自同一村庄,且互相之

间有着多年共同居住、生产、娱乐和交往的经历,人
们之间早已彼此熟识且形成了特定的“面子观”,这
种“面子观”会在居民日常行为中形成隐形约束,推
动社区秩序的生成。 其次,村改居社区老住户基于

过去长期交往保留下来的地缘互助网络“隐形在

场”,其在提升群体归属感的同时也将逐渐“原子

化”的居民通过不同形式关联起来,将基层治理场

域内分散的治理资源集中起来,从而促进社区所辖

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基层社会良治久安。 最后,部分

居民凭借彼此间谙熟的互动方式,形成了与行为相

适配的观念体系,并部分地保留和延伸了乡土社会

中的情感治理技巧。 在调研中可以发现,这种社会

成员复杂性与治理割裂现象并不少见,因此,本研究

在对传统地缘关系以及现代城市社区治理样态进行

充分辨识和对比后提出了半地缘概念,这种半地缘

的呈现更多地体现为主体、资源和社区事务三元联

结的机制运行,因此,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半地缘联

结。 该概念可以比较完整地展现社区自组织在参与

社区治理中主体能动性与地缘关系性因素之间的交

互作用,并解释村改居社区“从无到有”的治理效能

生成机理(如图 2 所示)。

图 2　 半地缘性联结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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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在公共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人情”和“面子”是
两个极具中国特色的概念,它们深刻地影响着中国

人的社交行为、价值观念以及社会结构。 在基层治

理中,社区工作者巧用人情、面子等情感策略或方式

有效满足居民的合理情感需求以促进正向情感的再

生产,不仅是情感治理的关键所在,也是实现社会资

源最大化利用和非制度性支持的重要条件。 具体到

村改居社区中,社区自组织由于无法依托正式的制

度性授权和合法性程序参与基层治理过程,其成员

就选择充分地将自身关系性资源进行转换并渗透进

社区日常生活和互动行为过程,积极参与构建共同

体的情感联结和基层社会共治模式。 面对村改居社

区中无赋权的社区自组织、无资源支持和无制度规

范的社区治理困境,保留下来的特殊“半地缘”社会

关系促进了社区自组织的生成,并且社区自组织成

员也反向利用“半地缘性联结”实现社区利益需求

的精准识别和反馈。 换言之,首先,社区自组织通过

联结行动主体、凝聚社区共识的方式积极构建居民

有序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机制;其次,社区自组织将

社区治理资源进行适应性的联结、转化和编排,助力

小区市场化物业进驻和社区环境有效改善;最后,社
区自组织采取联结治理事务的行动策略,以社区利

益代表的身份参与基层治理政策规章的制定过程,
推动社区治理有章可循,同时也进一步加强自身的

规范化发展(如图 3 所示)。
其一,引领社区参与主体从“分散”到“整合”,

构建社区精英主导的地缘互动网络。 在基层党建引

领下,社区自组织由选举的社区骨干(以老党员、老
干部为主)所组建,他们通过热心、热情的生活交往

和情感交流的方式密切联系周边居民,积极参与社

区公共事务,推动社区社会关系重塑与秩序调整,扭
转了村改居社区权益保障不足、资源分配不均以及

居民参与不足等治理窘境。
其二,推动社区资源从“个人”到“集体”的转

变,形成基于地缘资源的动员整合机制。 面对无治

理资源支持、资源配置供需不匹配的困境,社区自组

织从社区整体利益出发,主动寻求地缘性资源的支

持,将社区治理资源转化为治理主体间的利益共享,
在优化升级居民生活环境的同时引领居民更好参与

和实现社区公共事务的自主治理。
其三,促成社区事务从“单一”到“复合”,形成

社区公共事务的关联互动机制。 针对社区治理法治

基础薄弱、社区治理标准化不足等问题,社区自组织

有效利用社区地缘性关系网络,并将其转化为组织

运作所需的社会资本,以精神感召的方式重塑群众

情感信任关系,在获得社区居民认可的同时,形成隐

性的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约束机制,确保了治理行为

的规范性、有序性和一致性。 这种特有的基于正式

行政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支持“双轨运作”的城市基

层协调机制[20] ,成功推动社区自组织成为服务居

民、社区党委和居委会的重要平台和载体,在持续推

进组织资源与地缘资本之间的转化和循环的同时促

进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

图 3　 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

　 　 基于上述案例分析不难看出,社区自组织参与

社区治理,不仅充分借助基层党组织协调各方的核

心优势和组织支持,充分利用地缘乡土资源凝聚社

区共识,强化居民间的地缘认同感,还积极通过多主

体间关系性嵌入激活多重治理要素的联结与支持,
并依托多层级的社区地缘网络实现资源的交换与补

偿,促成基层协商联动治理共同体的公共价值共创。

作为一种新型的基层社区自主治理实践样态,半地

缘性联结较好地兼顾了传统信任机制与现代社区居

民自治机制,既满足了村改居社区居民在快速城市

化进程中对乡土记忆和传统公共伦理的情感需要,
还以柔和的方式推动社区居民集体意识、公共意识

以及规则意识的培育,为社区公共性再造提供了重

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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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与讨论

城市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21] 。 社区自组织

作为一种新兴的参与式、协商式基层治理组织,依托

社区居民这一本源力量了解和响应群众需求,推动

问题解决,有助于促进中国城市社区达至“居民自

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的有序状态,这与“社
区逐步实现自治”的基层治理目标具有内在趋向

性。 然而,鉴于既有研究对于不同社区自治基础下

社区自组织的行动策略尚未给予足够关注,本研究

基于 S 市 J 区 D 镇村改居社区的过程追踪,尝试回

答“有限社区资源情况下社区自组织参与如何提升

基层治理效能”的议题。 研究通过将社区自组织带

入基层社区治理体系进行考察,发现其摆脱了以往

社会组织行政推动的运行逻辑,且发展出了更具灵

活性和自发性的草根动员逻辑,呈现出独特且丰富

的居民自治功能,弥补了产权模糊的老旧社区地缘

治理模式的不足。
本研究通过对 D 镇村改居社区自组织参与社

区物业服务市场化治理过程的案例分析,将社区自

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逻辑归纳为半地缘性联

结。 一方面,半地缘性联结这一概念的提出超越了

西方语境下公共池塘资源清晰界定产权、充足治理

资源支持的理论局限,有利于形成更适用于中国城

市社区自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解释性框架。 另一方

面,结合案例中村改居社区背景,基于地缘性关系的

分析视角,研究尝试把握社区自组织参与社区治理

的实践策略,并从个人与社区两个层面与公共事务

自主治理理论展开对话。 具体而言,从个人主体层

面出发,虽然社区因历史遗留原因没有明晰的产权

和公共资源边界,但村改居社区自管会成员们能充

分利用自身保有的地缘关系资源以及他们作为居民

身份在社区中的嵌入地位,将具有分散性、异质性的

社区资源集中起来,并使之成为社区自组织得以有

效动员居民的权力来源。 从社区系统层面看,公共

行政体制在地区自主治理活动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发起、推进和监督作用,同时能够为社区自组织运行

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本与制度支持。 与西方公共部门

自组织治理情境不同,中国城市社区的自主治理更

需要关注党建引领的政治势能。 社区自组织的运行

策略选择即有赖于基层党建的重要引领效应,这体

现出中国本土特色的基层治理实践特质。
在实践层面,基层治理效能的持续提升一直是

社区治理创新的核心追求。 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

在于有效实现社区资源配置与制度建设的动态平

衡,并构建以关注社区内部基本需求、促进互动交流

和强化群体认同为核心的“情感认知共同体” [22] 。
本研究案例中的村改居社区所面临的公共资源缺乏

整合、居民社区参与不足、物业标准服务不到位等治

理挑战,很可能也是基层治理中遇到的最为普遍的

难题。 但是,在基层党建引领下成立的社区自组织

通过积极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实践并在其中发挥草根

动员逻辑,呈现出独特且丰富的自治功能,有效推动

了公共服务末端异质性需求的准确感知与供给,促
进地缘基础上地域化网络的复原与强化,提升了基

层治理场域中各行动主体之间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

属感。 因此,基层政府应充分重视“半地缘联结”运
作逻辑在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中的积极作用和独特优

势。 首先,在地缘关系层面,应重视社区公共空间营

造和有效利用,为居民提供丰富多样、便利的公共互

动场所和机会,尤其是可以通过举办有关志愿服务

和公益慈善活动促进社区成员之间的“深度聚合”,
增强村改居社区的社区黏性。 其次,在联结机制层

面,应适时推动社区自管会这样的社区自组织向备

案类或注册类社区社会组织转换,充分发挥社区自

管会在资源获取、事务联结、协商网络搭建等方面的

功能和优势,在制度上规范社区自管会的运行及其

成员行动,提高社区决策过程的透明度,让居民有渠

道真正了解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从根本上

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更高水平迈进。
当然,本研究还有较大的理论延展空间,如对于

半地缘性联结这一理论框架的论证,还缺乏针对不

同类型社区基层治理案例的横向对比,有待进行更

深入的案例比较研究,以验证和补充本土性组织优

势、治理资源和社会资本在基层秩序重塑和价值共

创中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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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Geographical Connection: The Implementation Logic of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in Enhanc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iency

— An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turned-Community in District D of City S

Wu lei　 　 Li Mingyu
Abstract:As a special zone at the junction of the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velopment, village-turned-communities not only retain

neighborhood groups formed based on geographical factor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society but also enjoy the rights to urban public
services. Belonging to urban communities, they need to adapt to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governance of village-
turned-communities often faces multiple contradictions such as ambiguous land ownership, inverted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shortage
of public resources, and the governance efficacy urgently needs to be improved. How to enhance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icacy under
constraints such as complex property rights and insufficient resources is the core issue faced by current village-turned-community gov-
ernance. In practice, some village-turned-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have formed an operational
logic of “semi-geographical connection” by strengthening bottom-up resource conne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obilization, which pro-
vides a feasible path for improv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efficacy. The action logic of semi-geographical connection emphasizes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of village-turned-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
ing,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governance resourc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of relationship networks, trig-
gering interactions and cooperation among stakeholders, and realizing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action subjects,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governance affairs, thereby enhanc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acy. To better promote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s in playing
their role in improv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efficacy, we should fully recognize their positive role in connecting subjects, gathering re-
sources, and spreading consensus. We should tap into the resources of resident backbones, cultivate and develop community social or-
ganizations, and strength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so as to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building a modern grass-
roots governance system featuring co-construction, co-governance, and shared benefits.

Key words: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grassroots governance; semi-geographical connection; village-turned-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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